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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明：科学理解“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
观”

李延明

    【内容摘要】价值与价值观不是一回事的。"普世价值"是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价值、人类价

值都属于普世价值。它们的区别在于，社会价值具有时代性，是某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

价值，而人类价值与人类相始终。相信人类有共同的普遍价值是人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合理

信念。但"普世价值观"的情况同"普世价值"的情况有所不同。"普世价值观"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变化的。当代的普世价值观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实践和交往中

逐渐形成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自创造的。人们重新发现并越来越重视人与人之间的

共同基本价值，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关 键 词】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观

　　近两年，“普世价值”成为我国报刊和人们在网络上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争论涉及：

什么是价值和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观?如何看待普世价值观的争论?等等。

　　价值与价值观不是一回事

　　“普世价值”中所说的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客体的作用同主体的需要之间的关

系。所谓主体，在这里指的是处在实践活动中的人。所谓客体，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
“主体、客体”这对概念，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够成立。它仅仅指作为人

的实践活动两端的实体在这种对象关系中的地位，而没有关系和地位以外的意思。主体与客体

总是相互规定、相互依存的。就一般含义来说，价值是客体的存在、客体的属性及其变化同主

体的结构、主体的需要和能力是否相互符合、相互一致或者相互接近的性质。如果这种性质是

肯定的，就意味着客体对主体有价值或者有正价值;如果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客体对主体没有

价值或者有负价值。如果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功利需要，它对主体就有功利价值或者使用价

值;如果客体不能够满足主体的功利需要，它对主体就没有功利价值或者使用价值。如果客体

同主体的审美结构相一致，它对主体来说就是美的;如果相反，它对主体来说就是丑的。如果

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体的道德规范，这一行为就被社会评价为是善的;如果相反，这一行为

就被社会评价为恶的,等等。离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价值就不存在。

　　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价值和价值关系的观念系统，是人们对现实价值体系选择和追求的观

念形态，是价值取向的反映，简称价值观。价值观是以往人们生活经验和价值选择活动的总结

和概括，反过来又能够规范人们的价值活动，调节、过滤和控制人们的情绪、兴趣、意志和态

度。它主要由对一些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所构成，起着评价标准、评估原则的作用。

价值观包括主体的历史方位感、社会秩序信念、社会规范意识、价值实践思维、价值本位观

念。

　　由此可见，价值和价值观不是同一个东西，不是同一回事。不论人们能不能意识到，是不

是意识到，价值在客观上都是存在的。而价值观则是这种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价值

不是价值观的产物，而是价值观产生的基础和根源。当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充分认识价值事实

时，价值观同价值之间就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当前有些人看不到价值同价值观的区别，谈

论的明明是价值观，却非要用“价值”这个词不可，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陷入泥潭。

　　有没有“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观”?



　　过去，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着“普遍价值”的概念，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说法。“普世价值”是
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说法。

　　“普世”是个模糊概念，并没有确切的边界。中国古人有“普天下”的说法，最为人们熟知的

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普天同庆”，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普世”的意思。

　　在历史上，这个“普世”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6000年前，仰韶人在河南，河姆渡人

在浙江，相隔几千里，互不相知，各自都以为天底下只有自己这个血缘家族存在。那时候

的“普世”就是人们能够认知的自己这个氏族或部落及其活动地域的范围，通常不过方圆几百

里。后来，“普世”扩大到互相邻近、互相交往的国家群落或民族群落。由于海洋、山脉、沙漠

的阻隔，不同的国家群落或民族群落之间也是相对离散的。例如，亚洲东部以汉唐为代表的国

家群落同地中海地区以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为代表的国家群落相隔万里，在只能以马和船

为交通工具，又没有无线电通信手段的条件下，你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你的存在。不

同的群落全都自成一个封闭的“世界”或者“天下”。如果要说“普世”，那时候自己所属的国家群

落就算是“普世”了。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社会化大工业为手段，人类布满地球上可

以占用的几乎所有球面，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联系到一起时，“普世”才指地球上所有的

民族和国家的总和。

　　那么，有没有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呢?

　　探索与争鸣某种价值的性质和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价值关系中主体的情况，而不是取决

于客体的情况。例如，水和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既不一定利人，也不一定害人。水和火对

人的价值究竟如何，是利还是害，归根到底取决于人自己怎样同水或者火发生关系。因此，要

想弄清某种价值是否具有“普世”的性质，要看它对哪些主体适用，或者说对哪个层次的主体适

用，这个层次是不是拥有“普世”的资格。

　　价值主体有个体、群体和人类多个层次。每一个层次的价值主体都是一个完整的、相对独

立的存在，都可以独立地与对象形成价值关系。低层次的价值主体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又有

从属于高层次价值主体的一面。例如，个人主体对于家庭主体来说，家庭主体对于阶级主体来

说，阶级主体对于民族主体来说，民族主体对于人类主体来说，都是这样。按照价值主体的层

次，我们可以把价值划分为个人价值、群体(如企业、社团、政党、阶级、民族)价值、社会价

值、全人类价值四个等级。其中，社会价值是以某一时代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为尺度来衡

量的一定事物的价值，人类价值是以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需要为尺度来衡量的一定事物的价

值。

　　如果有“普世价值”，那么顾名思义，它应该是指普天下的人共同追求的价值，而不是只有

一部分人追求，甚至只有个别人追求的价值。

　　地球上的人类因为属于共同的物种而有共同的尺度，凡是涉及普遍的生命条件、人类特有

的生存基础和生命特征的价值，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空间等，对任何真

正意义上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这种共同点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性的利

益、需要和能力状况。这种栖身于人类个体之中的共同点，是普遍价值得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价值的内涵规定越少，它的外延覆盖面就越大，普遍性就越大。这种共同点是自有人类自古以

来就存在的，并且它的具体内容还在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渐扩展。

　　大家知道，生存空间和资源(如土地、河流、森林、矿藏等)自古以来就是各个氏族、部

落、民族和国家努力追求、反复争夺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然对于各个氏族、部落、民族和国家

具有普世价值。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这样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不胜枚举。如果某个东西这个人

群要而那个人群不要，这个阶级要而那个阶级不要，这个民族要而那个民族不要，不同的人

群、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就不会为它争夺和斗争，这样的东西就没有普世价值。相信人类



有共同的普遍价值，是人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合理信念。

　　我们在前面说到的社会价值、人类价值都属于普世价值。它们的区别在于，社会价值具有

时代性，是某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价值，而人类价值与人类相始终。

　　“普世价值观”的情况同“普世价值”的情况有所不同。

　　前面说过，当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充分认识价值事实时，价值观同价值之间是有或大或小

的差距的。因此，价值的普世性不等于价值观的普世性。这方面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

　　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任何民族、任何阶级的意识都是在该群体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主流的

意识，而不是这个民族、这个阶级所有成员的意识。如果要求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毫无例外

地赞同，那么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同理，“普世价值观”也是某个社会中

占有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是大多数人赞同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属于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

在内。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思想都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
�①，对于这种思想，被统治阶级也是赞同的，至少是不持异议的。例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

常、忠孝节义等，就是笼罩全社会的普遍的价值观念。赞同不等于利益一致，不等于合作。有

一些人认为，如果存在“普世价值观”，那么它必须在空间上囊括所有的个人，在时间上囊括所

有的社会。只要有一个人、一种社会不赞成并实践它，它就不是“普世价值观”。因为事实上任

何价值观都会有人不赞同，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所以“普世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这

种用把“普世价值观”绝对化的手法否认“普世价值观”的虚无主义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普世价值观”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变化的。例如，女子的贞操在母

系社会并不被认为有价值。到了男权个体家庭和私有制出现，为了保障男子的财产确切无误地

传给自己亲生的子女，在没有DNA亲子鉴定技术的条件下，女子的贞操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

情。那时候，在儒家文化圈里，“锇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无数妇女为此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又如，“民主”并不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有的共识，而是近代以来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共和制的普及而逐渐被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共同认可的。在中世纪及以前，民主

制并不是普世价值观，君主制才是普世价值观。再如“平等”，在中世纪及以前，也不是普世价

值观，不平等才是普世价值观。那时候不仅中国人，而且欧洲人也普遍认为不平等是天经地义

的，连在等级阶梯上处在下层的人都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普世价值观。即便是人类价值，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的。

　　应该如何看待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说道：“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

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

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有些人认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属于“普世价值

观”。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认可的东西，因而属于资产阶级价值观，属于

西方价值观。“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

的一种策略。”有个别人甚至认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认可的东西，因而是“美国价值观”。我

们如果承认这些价值观的普世性，就会被美国改造，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殖民地。我们“东方

无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应该势不两立。只要是“西方资产阶级”认可的东西，我们“东方无

产阶级”就应该反对。如果这些内容都属于“普世价值观”，那么“普世价值观”的概念本身就不能

接受。这体现了价值普遍主义同价值特殊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上述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第一，有没有“普世价值观”?第二，哪些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
由谁来决定普世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有没有普世价值观”属于价值观有没有层次的问题，首先是有没有层次?其次是存在不存



在“普世”这个层次?上面说过，价值主体是有层次的，从个人到全人类可以分出很多个层次，

如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团体、政党、军队、阶级、民族及其国家、国际组织、当代社会整

体、全人类，等等。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把价值主体再细分出几十个层次来，但是这几

十个层次出不了个别、特殊、一般的框架。为了论述的简便，我们把这多个层次简化为个别、

特殊、一般三大层次。既然每一个层次的价值主体都是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存在，都可以

独立地与对象形成价值关系，那么，每一个层次的主体就都会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因

此，同主体的层次性相对应，价值观念也应该有个别、特殊、一般三大层次。个别、特殊、一

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既然其中有“一般”这个层次，那么就应该

有“普世”这个层次。一般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当然，普世价值观寓于特殊价值观和个别价

值观之中，普世价值观离不开特殊价值观和个别价值观;另一方面，个别、特殊必须同一般相

联系才能够存在。

　　只承认不同阶级之间价值观的相异性、不承认不同阶级之间还有价值观的相同性，只承认

不同民族之间价值观的相异性、不承认不同民族之间还有价值观的相同性，只承认价值观的特

殊性、不承认价值观的一般性，认为白马不是马，松树不是树，这是根本不懂得个别、特殊、

一般这三个层次辩证关系的表现。其实，那些反对存在着普世价值观的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中有些内容也是从其他民族来的。

　　任何具体的价值都产生于具体主体和具体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作为这种相互作用的

客观结果而存在。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也处

在不停的变易之中。同时，每一个具体价值的现实形态在时间上又有相对的稳定性。价值观作

为社会现实价值取向的观念形态，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在历史的发展中，通过研

究、宣传、协商，还包括斗争以及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活动所形成的合力的作用下，逐步被社

会上利益不同、意向各异的大多数人共同接受了，它就是普世的了。

　　胡锦涛主席多次表示了对普遍共同价值的看法。例如，他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

求”(2003年访问澳大利亚时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

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
年大会的讲话》);要“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

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2008年5月胡锦涛所审定和签署的

《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说，这个宣言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

推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共同愿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

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

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

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肯定了载入《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自由、平

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观念的普世性。

　　有些人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独有的价值观，反对把自由、平等、博爱看成

普世价值观。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认为资产阶级未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并

没有对“自由、平等、博爱”本身持否定态度。恩格斯把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说的“古代

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②作为《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表明，他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所以，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专属于资产阶级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当代的普世价值观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实践和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不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独自创造的。这些价值观经过实践的长期考验，被各国人民共同认可。没有这些

共同的价值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但难以共处，而且难以交往。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对于

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交往、融合、和平共处起的是正作用，而不是负作用。人们重新发现并



越来越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基本价值，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当前，“寻找共同点”正在

成为解决主体间价值冲突的主要方式。

　　中国政府努力倡导的和谐世界理论和实践表明，我们并不谋求同全世界对抗，并不奉行孤

立主义，并不拒斥一切非由我创的价值观念。既然普世价值观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作为合

力中的一方，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们要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同时，与

各国人民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缩小分歧、扩大共识，努力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

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9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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